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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广东新创华科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受塘厦镇城市更新与土地整备办公室的委托，

根据《塘厦镇 2019 年规字第 2019-20-1007 号地块场地环境初步调查方案》，开展本

场地的环境初步调查和风险评估。塘厦镇 2019年规字第 2019-20-1007号地块场地（以

下简称“项目场地”）占地面积 33811.00m
2，根据委托单位提供的场地相关资料，

项目场地历史为 2003 年以前为柑桔林，西南角有两个鱼塘，面积分别为 1450 平方

米和 1570 平方米。2003 年地块平整为空地，其中鱼塘平整填土来源于场地北侧的大

钟岭（山头）。2003 年至 2008 年地块为空地，2009 年至今地块为停车场，其中西

北角 2018 年建成电动汽车充电站，配备两个配电箱和 32 个充电桩。该项目场地未

来规划用地方式为商业金融业用地。 

项目场地环境监测分析工作主要内容包括： 

（1）土壤环境监测：在场地内布置 22 个土壤监测点位，在场地西北边界外布

置 1 个土壤对照点，现场共采集 111 个土壤样品（包括 12 个土壤平行样品）。 

（2）地下水环境监测：在场地内布置 3 个地下水监测井，在场地西北边界外布

置 1 个对照监测井，共采集 5 个地下水样品（包括 1 个地下水平行样品）。 

（3）土壤和地下水样品的采集工作均由广东新创华科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完成，

并送往实验室进行检测分析，分析因子包括重金属、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

物、石油烃类、多氯联苯和有机氯农药。 

根据现场调查和实验室检测分析结果，得到以下结论和建议： 

（1）场地内各监测点土壤中重金属、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总石油

烃、多氯联苯和有机氯农药含量均符合《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二类用地筛选值要求，且未超过《土壤环境质

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该场地内土壤无明显污染。 

（2）场地内地下水所有检测指标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中的Ⅲ类水质标准要求，该场地内地下水环境质量总体良好。 

（3）在本次场地调查中，土壤和地下水样品中有关污染物含量未超过相应的评

价标准，该场地不属于污染地块，无需进行下一步的详细调查和健康风险评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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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为商业金融业用地开发利用。 

（4）建议加强对项目场地的管理和监测。在下一阶段的场地平整和土地开发时，

相关开发企业建立完善的环境管理机构和制度，规范施工。一旦发生由外来污染源、

施工过程中使用化学品的意外泄露等原因而形成的局部污染，应立即停止施工，及

时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